浙江省知识产权局  浙江省经济贸易委员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推进企业专利工作，充分发挥专利制度在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中的作用，努力提高企业创造、管理、保护和运用知识产权的能力，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关于开展全国企业专利试点工作的通知》精神，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企业专利工作是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专利示范企业是企业专利工作的样板，要充分依靠和运用专利制度，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扩大自主知识产权总量。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把专利工作纳入企业的技术创新、生产、经营等各个环节，不断增强企业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第二章 主要任务
第三条 专利示范企业要把专利工作作为推进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措施来抓，充分调动全体员工特别是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着力推进企业科技进步，并在以下方面作出显著成绩：
（一）建立有效的专利工作机制，机构、人员、经费落实。
（二）制订专项宣传培训计划，提高企业员工的知识产权意识，培养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人才。
（三）加强企业专利管理工作，包括专利的开发、申请、后续管理和保护等，特别是加强技术活动中形成的与专利申请和保护相关档案的管理以及技术人员业务活动的规范。
（四）加强专利信息利用工作，提高企业运用专利信息能力。在新技术、新产品开发立题前和开发过程中，要进行专利文献检索，以提高研究开发起点，避免低水平重复和侵犯他人专利权；在技术、设备引进和对外合资、合作中，凡涉及专利的都要对其法律状态进行检索，以避免不应有的损失和防止侵犯他人专利权。
（五）开展企业专利战略的研究和实施。制定比较完善的专利发展规划，企业具备一定的专利制度运用能力。
（六）建立企业专利工作绩效考核制度，将专利工作与技术创新工作的考核评价有机结合，加大专利成果分配奖励力度，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
第三章 申报条件
第四条 申报专利示范企业应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一）企业必须具备较好的专利工作基础，技术创新和专利工作对企业发展产生明显的推动作用；
（二）企业专利管理制度健全，且执行状况良好；
（三）企业在近三年中，没有侵犯他人知识产权；
（四）企业近三年拥有有效的各类专利20项以上或发明专利5项以上或国外发明专利3项以上；
（五）企业经营状况良好，连续两年盈利。其中专利产品年产值5千万元以上，专利产品销售额占企业总销售额50%以上。
（六）企业已被认定为县（市、区）级以上专利试点示范企业。
第五条 申报企业应当符合国家和我省产业发展政策和要求。
同一企业可以在同一年度内申报不同级的专利示范企业。
第六条 申报企业应提供以下材料：
（一）浙江省专利示范企业申报表（见附件）；
（二）企业专利工作概况，内容包括企业概况与发展规划、专利管理制度建立与运行情况、专利运用与产业化情况等；
（三）授权专利证书或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授权通知书。受让或许可实施的专利提供相应法律文书。
（四）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第四章 组织管理
第七条 省专利示范企业认定工作，由省知识产权局、省经济贸易委员会负责，其主要职责是：
（一）负责省专利示范企业认定的组织、评审和考核等管理工作；
（二）负责国家级知识产权试点示范企业的推荐工作；
（三）制订有利于推动全省企业专利试点示范工作的政策措施，推广试点示范企业的先进经验，推动全省企业专利工作。
第八条 各市、县（市、区）科技（知识产权）、经贸管理部门，在省知识产权局和省经济贸易委员会的指导下，具体负责本区域内的专利示范（试点）企业的组织管理工作，内容包括：
（一）负责国家知识产权试点示范企业和省专利示范企业的审核和申报工作；
（二）负责本区域的专利示范（试点）工作，包括制订本地区专利试点示范企业的工作实施方案以及激励措施，指导试点示范企业的专利管理和技术创新工作；
（三）总结示范（试点）企业工作的经验和问题，及时向上级有关部门报告。
第九条 对开展专利示范（试点）企业工作成绩突出的市、县（市、区）科技（知识产权）、经贸管理部门，由省有关部门给予表彰、奖励。
 
第五章 支持措施
第十条 对认定为省专利示范企业的，由省知识产权局、省经济贸易委员会授予“浙江省专利示范企业”称号，并给予适当的奖励。
第十一条 省专利示范企业可优先推荐申报国家知识产权试点示范企业和中国专利奖。
第十二条 对省专利示范企业提供人才培训、专利数据库建立、专利战略研究、国内外科技合作等多种形式的服务。
第十三条 对省专利示范企业拥有的专利权，优先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十四条 对省专利示范企业实行动态管理。由省知识产权局、省经济贸易委员会或委托所在市每三年对其进行一次复核。复核不合格的，取消“浙江省专利示范企业”称号。
第十五条 省专利示范企业实行年报制度。在每年1月底前，企业将其上一年度的生产、经营和专利工作情况报所在地的市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经其核实汇总后，于第一季度前报省知识产权局。
第十六条 企业在申报材料中弄虚作假，或采取其他不当手段影响认定工作的，经调查确认后，将取消其申报资格；已认定的，予以撤销，收回已发放的奖励经费和铭牌，并在三年之内不再受理其申报认定为省专利示范企业。
第十七条 省专利示范企业经营范围变更、合并、分立或移址的，应向省知识产权局、省经贸委报告；需要保留“浙江省专利示范企业”称号的，则重新申报认定。
第七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省知识产权局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2003年2月25日发布的《浙江省专利示范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同时废止。
